
福建民族风情 

（三） 
 

创洁 编著 



目 录

婚姻习俗 .................................................................................. 1 

其它婚俗与特殊婚姻形式 ................................................ 1 

生育与寿诞 ............................................................................. 33 

生育 ................................................................................ 34 

寿诞 ................................................................................ 76 

丧葬习俗 ................................................................................ 86 

土葬丧俗 ........................................................................ 87 

其它葬俗 ...................................................................... 125 

节日习俗 .............................................................................. 140 

传统节日 ...................................................................... 141 



1                           福建民族风情（三） 

婚姻习俗

其它婚俗与特殊婚姻形式

(一)畲族婚俗

畲族婚姻传统上极少与汉族通婚，在本民族内，忌

讳同姓联姻。旧时，盛行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早婚现象严重，女孩长到八九岁

就有媒人来提亲，婚龄多在 15 岁至 19 岁，20 岁以上结

婚的极为个别，忌讳 18 岁结婚，俗信 18 岁结婚会受“十

八难”。一门亲事从议定到缔结，一般要经过说亲、定

亲、娶亲三个阶段，其中少不了看命相、算八字、择吉

日、议聘礼、坐花轿、设婚宴等，这些都与汉人的婚俗

相似，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

提亲时，媒人携线面、红糖等礼物前往女家，若得

到答复：“你回去，不要来了。”表明结亲无望。若对

方应曰：“你回去再来吧!”则表示有成功的可能。女家

不接收礼物，媒人就得第二次、第三次接连登门，女方

家长接礼，即表示同意这门亲事。有时，男女两家相距

较远，媒人并不回到男家后再来，而是从大门出去，从

旁门再进来，或者从后门走出，前门进来，连续三次，

也算是跑了三趟。这一礼仪俗称“三下行”。

畲族婚俗，历来相传是对歌唱和。姑娘出嫁之前，

母舅姨姑要请她到家中“做表姐”。当晚就有表弟一辈

的小伙子来和她对歌。若“表姐”歌源不绝，镇住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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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倍受夸奖。如果“表姐”歌穷曲尽，败下阵来，往

往躲入卧房，装病躺在被窝里；表弟们得势不饶人，继

续以歌嘲弄“表姐”，有的甚至燃起松枝叶子放到床铺

下，把“表姐”熏得发呛，无歌的“表姐”只好忍受。

迎娶前一天，男方要请一位伶俐机敏、能歌善唱又

精于礼教规矩的男子(俗称“亲家伯”或“迎亲伯”)代

表男家，挑上丰厚的礼品，带着花轿，到女家接亲。女

家鸣炮开大门将“亲家伯”迎进屋。“亲家伯”须晓得

谦让，只能于厅堂的右边就坐(俗信：左为大，右为小)，

主人敬烟，马上要予回敬，连在场的小孩也不例外。如

有闪失，便会遭到女家姑娘们的哄笑，乃至燃放鞭炮轰

之。为尽量避开“交锋”，“亲家伯”到达的时间，大

都选在天快黑之际，即女家开晚宴前不久。晚宴后，厅

堂里灯火通明，姑娘们率先发起对歌，“亲家伯”亦亮

开歌喉，单枪匹马应战群芳。倘若“亲家伯”能唱新歌

巧曲，把对方制服，姑娘们便会以礼相待；如果口讷词

穷、或词曲不通，则会被姑娘们狠狠嘲笑与戏弄一通，

有的甚至狼狈逃遁。“亲家伯”在女家期间，无论遇到

什么嘲讽和挖苦，皆不能动怒生气。这一风俗畲族人谓

之“难为亲家伯(迎亲伯)”。

临近出阁，新娘不管对亲事满意与否，在梳妆前都

要以歌当哭。这“哭嫁”除了哭爹娘、哭哥嫂、哭弟妹

之外，特别要哭母舅。新娘见到母舅，便扑到母舅怀里

边歌边哭边跪拜，倾诉满腔的离情别意：“母舅呀，我

来你寮，你杀鸡来又请酒，我今无以报答你，甥女人情

真真少。”母舅亦以歌细语抚慰：“你母生你真无用，

大来要当别人娘，做人媳妇凡孝顺，自己做家凡富强。”

哭闹至力乏了，新娘才肯梳妆打扮。畲族新娘的一般妆



3                           福建民族风情（三） 

束是，身穿绣着五彩图案的蓝大褂，腰缠美丽的彩带，

头发上扎着红绒线，戴着传说中畲族始祖高辛皇帝三公

主的尖角凤冠。头冠外，扎着四根用许多白矾珠串成的

珠带，还插上银钗。头冠下，垂一条一寸宽的红绫带。

一块圆形的髻牌，悬挂在额前。妆扮后新娘由母舅扶出

厅堂与兄弟“分饭”，新娘含口饭喷些饭粒在兄弟衣襟

上，以示吉利。有的地方，新娘要举行“溜筷子”和“吃

千斤饭”的仪式。中堂桌上放一碗米饭和两双筷子，新

娘双手各拿起一双筷子，交叉着递给站在身后的哥哥，

哥哥接过筷子，从新娘的腋下又把筷子放回桌上，此乃

“溜筷子”。随后，新娘弯腰低头，从碗里衔上三口饭，

吐在手帕中，由哥哥将之包好，放进新娘衣兜中，带往

夫家，这叫“吃千斤饭”。

礼毕，舅舅扶新娘上轿登程。假如当天村中有两个

姑娘出嫁、同路而行，一般是让夫家远的先走。后走的

因恐“风水”会被先行者带去，于是，要用一只黄牛，

角系红布，插上红花在前面“踏路”，意即经牛踏过的

道路是“新路”，亦会得到好“风水”。家景好的的畲

民还把踏路的牛作为陪嫁品。

迎进新娘后，在畲歌声中，新郎先向天地，继向祖

宗神位行三跪九叩礼。新娘只要鞠躬、作揖便可，毋需

跪拜。相传新娘是高辛帝的公主，新郎是驸马，故新郎

要下跪叩拜，新娘则不必。福鼎畲民的婚礼中，没有拜

堂，只由新娘一人向祖宗三鞠躬，新郎见花轿临门，须

躲避以免“犯冲”，直到婚礼结束，才能露面。因此，

婚礼实际上是新娘一人演的独角戏。

婚嫁请酒和闹洞房之际，新人、宾客往往都要引吭

高歌以贺喜。或对唱、或独吟，十分热闹。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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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婚后并不马上返回娘家，越三五日就得下田劳动。

在畲族婚嫁的许多环节中，皆以对歌唱和贯穿其间，

成为一种十分独特的风俗。1949 年后，随着包办婚姻的

日趋淡薄，自由恋爱之风愈益浓厚，借对唱山歌而互相

熟悉、建立感情，逐渐成为畲族男女青年选择配偶的重

要方式。

旧时，除了正常的男婚女嫁之外，畲族民众中还普

遍流行“童养婚”、“入赘婚”、“表亲婚”、“交换

婚”、“服役婚”等。但忌讳寡嫂与叔叔结合的“转房

婚”，俗谓“大哥为父，大嫂为娘”，若行婚配被视为

悖逆天理人伦。福鼎的畲民有“对婚制”，即多男子之

家以男子与多女子之家互相换取婚姻，一方受女为媳，

一方得男为赘。

1949 年以后，畲族传统婚俗有所更新，妇女的合法

权益逐步得到保障。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现象

还有存在，有的仍行旧式婚礼。

(二)回族婚俗

福建回民主要分布于一些沿海城市，以泉州最为集

中。古代由于元末、明初的“反色目”浪潮，回民普遍

受歧视和打击，因而产生了回、汉隔阂。市区内回民一

般都是在本民族内部婚配，因为男女青年的比例发展不

平衡，也就出现了反常的结亲现象。男女年岁相差悬殊，

或者不同辈结婚而亲上加亲者十分普遍。也有同胞姐妹，

嫁后成为妯娌的。亦有在家是姐妹，出嫁后不同辈，姐

姐成叔母，妹妹为侄媳的。此外，还有同胞兄弟娶另一

户的姑姑、侄女为妻室的。至于姑、姨表亲互相婚配者，

更为常见。直至清末和民国时期，始有汉回通婚的，但

为数很少。1949 年以后，回汉通婚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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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婚姻既有受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又有外来民

族习惯的影响，并遵照伊斯兰教的有关教义，因而形成

独具特色的民族婚俗。

按照《古兰经》的规定，伊斯兰教教徒允许多妻，

但也不提倡多妻。福建回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很少有

纳妾现象。妻亡后续娶者则比较常见。发妻无生育能力

而纳妾者，也极为个别。

回民寻找配偶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男女

成年后，任何一方家长看中了对方子女，便通过族内长

辈或亲友为儿女提亲，对方不管贵贱，都必须乐意应允

以结亲，不得推辞拒婚。这种一说即合的婚俗，直至 50

年代仍盛行于回族中。不过，此种求婚通常适用于同阶

层之间，或是贵对贱、富对贫者的求婚。至于普通贫贱

回民，则不敢主动向富户贵人求婚。

男女青年一旦产生爱情，可以坦率告知父母，父母

一般不会反对和干涉，而且还会帮助撮合，随即托请族

内长辈为媒，向对方家长求亲。除残疾和不务正业者外，

一般是一说便成。若对方应允亲事，便选择吉日(回族以

主麻日即星期五为吉日)，即约定在某一主麻日订婚结

亲。

订婚仪式男方先准备各种贵重礼品，其中须有黄金

戒指二个，一刻男方婚者之姓名，另一则刻着“吉祥”

或“富贵”的字样。贫困回民以银戒指镀金代替，富裕

回民则另加黄金项链一条、手镯一对。礼品中有精制“油

香”、“油酥花茧”、“油酥脆花”等民族食品(后改为

糕饼、明糖)和布匹。男方由长辈或亲友陪同至女家订亲。

男方来到女家时，主人即捧出四果(柿饼、冬瓜糖、红枣、

龙眼干)和鸡蛋招待，此为大礼。按回民风俗，贵宾只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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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甜汤，不能食大礼之物。接着，女家端出鸡蛋面线

招待客人。然后，由姑娘亲自到厅堂接受男方“戴手

指”，即男方把戒指戴在女方的手指上，自此，双方算

是定下婚姻。

回族婚礼仪式，定于“主麻日”举行。具体日期由

双方商定。婚礼男方比女方隆重。在婚礼前的“主麻

日”，男方先送彩礼给女方。彩礼花色品种繁多，有举

行婚礼的大红烛、鞭炮，还有牛肉、羊肉、“油香”、

“油酥花茧”、“油酥脆花”、糖果、糕饼以及布匹、

聘金(现款)等等。

姑娘出嫁前，也应备办各式各样的嫁妆，如首饰、

衣服、床上用品、各种日用生活品，以及厅堂和洞房摆

设装饰的物品。同时还须预先准备好给婆家妇女长辈和

未婚姑姑等直系亲属每人布鞋一双或者布料一块，以便

见面时奉送。嫁妆中必有《古兰经》。清末民初，尚有以

手抄《古兰经》为嫁妆的风俗。出嫁前一天，所备办的

嫁妆应全部送往男家。是晚，姑娘应“大净”(全身沐

浴)，更换新装，以示洁净无秽。

举行婚礼的当日凌晨，男家主妇(新郎的祖母或母亲)

经沐浴后，来到悬挂有裱褙的大幅《古兰经》的厅堂上，

敬献鲜花，焚烧香末，点燃大红烛，并在桌上排列红米

圆(丸)三小碗，以感谢“真主”赐结良缘。早餐全家食

甜红米圆，象征新婚夫妇生活甜如糖蜜、终生团圆。

举行婚礼前，新郎先往女家迎亲。姑娘离家门时，

也有“哭嫁”习俗，以嚎哭为“吉祥”。若新娘不能声

泪俱下，被看作是无父母兄弟之情，视为不吉，会受亲

友的议论谴责。

新郎迎回新娘后，随即双双同往清真寺请阿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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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沿途，亲友和邻里的男女老少争相围观，有些调

皮的小伙子，故意逗笑，使新娘羞羞答答。

婚礼仪式在男方家的大厅举行。厅前搭一木板小平

台，面朝西，上置方椅一张以备阿訇坐着“念经”。前

面放置长方形“香案桌”一张。旧时，富贵人家桌上摆

着一盘“金豆”(黄金豆粒)，由阿訇念“依札布”(婚配

经)，意为：“万能的真主啊!感谢您的恩典，请您成全

其两人的婚姻。”新郎、新娘跪于铺地席(用洞房床上新

席)上“听经”。阿訇念完经后，对新郎、新娘问证词，

待答“戒卑路土”(我愿意)后，便将桌上摆的“金豆”

撒于新郎、新娘身上，意在知感“安拉”赐结良缘，并

祈求“安拉”赐生贵子。撒在地上的“金豆”让贫苦回

民拾之均分。此乃喜庆日子“散天课”施舍贫民。一般

劳动阶层婚礼过程与此无异，只是把“金豆”改为红枣、

龙眼干、花生果、栗子或白果(银杏，后改用糖果)共 4

盘，撒于地上，让小孩拣食。婚礼最后程序，是一对新

人双手摸脸做“都哇”以感谢“真主”。若是汉族姑娘

嫁给回民，新娘则应随夫信奉伊斯兰教，一切从回回风

俗。

婚礼完毕送走阿訇后，新郎新娘须双双到厅堂，在

靠那幅《古兰经》前案桌上的香炉中，焚烧香木、香末

并献上新鲜香花，随后拜见父母，并依照长次，顺序同

家庭成员一一相见。在见面时，新娘应双手捧着甜茶、

喜糖，按照丈夫对各人的称呼请茶。受敬茶的亲人应备

礼物赠送。“相见”礼品，一般是金戒指或“红封”(现

款)。新娘回敬婆婆的礼品，通常是布鞋一双。回敬丈夫

的姐妹，则用金发夹或者布鞋、布料。

婚礼的另一喜庆活动，是新娘在新郎的陪同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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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熟悉锅灶炊具和食具，新娘必须逐个触摸一下。聚

集在厨房围观的亲友，此时可乘机故意对新婚夫妇进行

各种刁难嘻闹，直至新郎、新娘按照亲友提出的要求表

演完毕，方能进入洞房。

晚上，所邀宾客前来祝贺并参加喜宴。主人在喜堂

内外接待来宾。请客的筵席排列应成双，菜肴也忌讳单

数。第一道菜是银耳甜汤，最后一碗必须是“四果”甜

汤，表示新夫妇的生活自始至终甜如糖蜜。喜筵散后便

开始闹洞房。此时，亲朋戚友可以对新婚夫妇任意出题

嘻闹，即使宾客闹得过火或近似刁难，新郎新娘也只能

含笑应付，不得埋怨或生气，否则有失礼节，会受亲友

责备和讽刺。一般都闹至更深，甚至有通宵达旦。

翌日，新郎陪伴新娘返回娘家称为“回亲”。当晚，

女家父母应备办筵席宴请新女婿，其菜肴亦十分丰盛、

讲究。席上必不可少的菜肴是鲜嫩的“烤全羊”(羊羔)。

只有宴请新婚女婿才有出此佳肴。据说，这一风俗与古

尔邦节宰牲，效法易卜拉欣先知忠诚顺从“真主”之意

义有关，旨在希望新女婿同心顺从“安拉”。散席后，

新夫妇当晚必须同时返回夫家。

贫苦回民的婚礼比较简单俭朴，通常是新婚男女双

双到清真寺请阿訇念“依札布”(婚配经)即算礼成。新

婚之夜只有合家聚餐，不再举行其它仪式。

回民中极少有离婚者。夫妻离婚后，若双方都有后

悔，仍然可以复婚。妇女离婚后，须等待 4 个月后方能

再嫁。

(三)基督教徒婚俗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特别是

由于英美传教士进入传播基督教，传统中国式的旧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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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发生分化。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开始按照西方基督

教的婚礼仪式到教堂举行婚礼。其婚礼仪式如下：证婚

人牧师身着白色罩衫，左臂披红绸带，手持“圣经”，

站在圣坛上；在婚礼进行曲中，新娘手挽着新郎走向圣

坛，双双用手按着“圣经”，接受牧师的祝福；牧师先

问新郎、后问新娘：“你愿意与×××结为夫妻并与她

(他)同患难、共享乐，直到永远吗?”新郎、新娘一一回

答：“我愿意!”于是牧师致辞：“我以上帝的名义宣布

×××先生与×××女士正式结为夫妻!”接着，牧师用

红绸带将新郎、新娘的手绕在一起并口诵：“上帝祝福

你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然后，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男左女右，戴在无名指上；最后，新郎、新娘同唱“爱

的真谛”，婚礼便告结束。

如今，基督教信仰者的婚礼仍是按例到教堂中举行。

但从教堂出来后，一般还要设宴请客和闹洞房等。

(四)新式婚礼

民国时期，风气渐开，初兴新式婚礼，名曰“文明

结婚”。即假一公共礼堂或大厅，邀集亲友来宾，并请

一当地知名人士为证婚人，双方家长为主婚人，媒人为

介绍人。新郎、新娘在男女傧相的陪同下，由一对花童(两

个手捧花蓝的小女孩)引导，缓缓入内，此时乐队奏乐或

唱机播放唱片。随后的程序是：证婚人展读证书，新郎、

新娘相向行礼(三鞠躬)，交换饰物，新郎新娘、证婚人、

介绍人、主持人等各署印章，证婚人、介绍人、来宾代

表、主婚人分别致词，新郎新娘向证婚人、介绍人及男

女来宾分别鞠一躬、向主婚人三鞠躬以致谢。礼毕摄影

留念，并设宴待客庆贺。有的人举行更为简便的集体结

婚、茶话结婚、旅行结婚等。不过，当时仅有少数机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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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人员和知识界人士举行这种文明结婚，而一般民众

仍沿袭古礼。

1949 年以后，婚嫁礼仪大改革，旧俗陋习日益削弱，

新式的集体婚礼、旅行结婚、家庭简办婚事等蔚然成风。

80 年代以前，婚礼仪式普遍比较简朴，置几桌便宴请客，

或分发糖果、开茶话会庆贺，即可。有的只给亲友同事

各送一小包喜糖等。行拜堂之礼已少见；嬉闹洞房也趋

于文明；许多婚嫁禁忌在当代年轻人的观念中多已无存。

因封建积习甚深，一时难于彻底清除，在农村地区，不

少人家还依古礼行事；即使在城镇，某些旧礼俗亦未绝

迹，但那已不是当时社会的崇尚和主流。80 年代以来，

旧婚俗中繁琐排场的风气，重又抬头，有的较前更为浓

厚，婚礼中大操大办，高额花费，成为时髦。城市中，

婚宴多在餐馆举行，互相攀比，故易于铺张。在福州，

喜筵中的“酒包”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变化，有的终席

给来宾分发塑料桶或其它日用品，内装酒、罐头、水果、

糕点或其他干货；有的则回赠红包。目前，赴宴连吃带

拿之风，在福建绝非福州一地，其他地方也有仿效成俗

的。婚宴的铺张给多数青年人及其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及精神压力。

(五)离婚

离婚指的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婚姻关系。在中国历

史上，各时期离婚的习俗有所不同。原始社会一般是被

离的一方携带自己的财物返回自己部落。男子可以离弃

妻子，妻子亦可离弃男子。西周还有此遗风。秦汉后，

封建伦理纲常确立，妻子被剥夺了提出离婚的权利，形

成以丈夫意志为转移的离婚制度，男子享有弃妻的专利

权。古人习惯将离婚称为休妻、弃妻、出妻、逐妻等。



11                           福建民族风情（三） 

在福建，丈夫往往只须出具一纸休书，或再邀集尊长、

近邻等见证、署名，便可抛弃妻子；而女子却只能逆来

顺受、任人摆布，沦为被遗弃的对象，在连城、长汀等

地，还流行过一种“离婚不离家”的习俗，即女子被丈

夫离弃后，不愿或不能回娘家，只好继续住在男家，但

夫妻名份不存，男子可以另娶正妻。

古代男子弃妻，大都按照“七去三不去”的原则行

事。“七去”也叫“七出”，据《大戴礼记·本命篇》

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

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

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

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

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如有特殊情形的不应弃

去，称作“三不去”，“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

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后富贵，不去。”

唐代以后，各朝法律均把“七去三不去”的内容纳

入其中。民国时期将其废止，但在民间却仍有所见。1949

年以后，人民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妇女的境

遇明显改善，休妻恶俗被迅速革除。当夫妻之间已无法

维持婚姻关系时，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离婚要求，由人民

法院调解并裁决。离婚有了法律的依据，妇女得到了应

有的权益。

现在，在八闽各地，婚后中途离异的仍然为数很少。

由于大多数人是通过自由恋爱而成眷属的，故对婚事十

分不满者少。而且人们普遍注重白头偕老、终身相伴的

美满姻缘，如果婚姻破裂，夫妻分离，总觉得不大光彩，

日后再婚也不免遇到一些麻烦；同时有子女的话，还要

考虑到抚养、教育孩子的问题。因此，有些夫妻即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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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感情不合，或婚外移情别恋，却仍然委屈将就、得过

且过，勉强维持既定名份。特别是女子，非到忍无可忍

的地步，绝不会轻言离婚。这种情形在农村尤为明显。

当夫妻之间出现关系恶化，濒临破裂之际，双方的家人、

亲友以及所在的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都会出面进行

劝说和调解，尽量促使他们消除矛盾、和好如初，这些

努力往往能够奏效。旧时，离婚后男女双方均视若陌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在离婚之际，言行豁达，态

度开明，有的还会一起到酒吧、餐馆中举杯道别，以示

好聚好散，表现出新时代人的素质与气度。

离婚时，如果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有纠纷，

男女双方均可以上诉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此谓“公

了”。但也还存在许多“私了”现象。按照民间惯例，

男方先提出离婚的，女方有权分得共同财产的一部分，

若是女方要求离婚，则不能分得。在福鼎农村，离婚后，

女方的物品不得从前门搬出，只能取道后门，俗传以防

男家“风水”被她带走。这些都是大男子主义歧视妇女

的遗毒。

(六)再婚

再婚是指已婚男女在配偶死亡或中途离弃后再度结

婚。男子再婚曰“再娶”、“重娶”，女子再婚称“改

嫁”、“再嫁”、“再醮”、“二婚亲”等。过去，被

休弃的女子是不能再次嫁人的，女子再婚者主要是寡妇。

古人注重婚约，青年男女定亲后，若一方不幸亡故，另

一方重觅配偶，也包含于再婚范围内。

旧时福建男子再婚被视为常事，比较普遍，只是其

中的礼仪因选娶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若再娶的是初婚

姑娘，其议亲至成亲的种种仪典皆从新娶；若对方系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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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再醮，则婚仪从简，不事张扬。在民间，第一个妻子

称“原配妻”、“发妻”；发妻去世后，男子再娶的后

妻叫“填房”、“续弦”、“继室”等。“填房”者不

管是黄花闺女还是寡妇，其地位均不如原配妻，都不能

僭越原配妻的名分。结婚时，拜堂(适用于初嫁女子)要

另加一项——拜发妻的牌位；后妻得认发妻为自己的姐

姐；重娶的男子与原配妻父母家人的亲情戚谊一如既往，

后妻也随夫而行；丈夫死后必须和原配妻合葬，后妻只

能葬在侧翼。在泉州，后妻进门时首先要在门后“拜阿

姐”，即拜男方死去的发妻。在长乐，饮交杯酒时，应

分摆一副碗筷、酒杯，床上多一个枕头，以示留着发妻

的一席之位。在龙海，丧妻再婚男子，须一手执伞，一

手持包袱，口念：“你过奈何桥，我要回唐山，你我情

份尽，下世再相见”等语，尔后跳过亡妻棺木，以示与

亡妻永诀，并安抚亡妻鬼魂，使之不会作怪、干涉丈夫

再婚。所以，未婚姑娘，非不得已一般不愿嫁给丧偶男

子作“填房”、“继室”。

过去，男子可以再娶，而妇女再嫁却颇受禁忌。所

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按礼制要求，女

子要“从一而终”，亡夫为寡者应当守节，不应再嫁他

人。历代王朝对寡妇守节皆加以提倡和奖励，特别是到

宋代，随着理学的出现，妇女贞节观被逐渐强化，福建

所受的影响尤甚。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尚且有种种限制，

寡妇再嫁自然更不自由。明、清时期，对妇女的歧视与

束缚进一步强化，封建政府在伦理道德上提倡贞节，为

“守节”的妇女旌表门闾、树碑立传。由于市民群众也

把矢志孀守者看作有道之人，反之认为寡妇改嫁是很不

光彩的事情。如果有寡妇想再嫁，族长还可以使用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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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干预。在福建历史上，曾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凄凉孤

寂地寡居一生。各地旧志中所载“烈女”数以百计，未

见经传的更不知多少。据民国版《德化县志》记载：该

县清代女子守寡终身而“垂名史册”者共 253 人，有的

从 17 岁开始守寡，有的尚未结婚就守寡终身；另外还有

9 个青年女子，夫死后自殉以全名节，其中有的年仅 18

岁。从清雍正六年(1728 年)至嘉庆十八年(1813 年)，85

年中全县为此类妇女树的牌坊达 21 处。民国版《同安县

志》中记载的节妇则更多，明清两代共达 1150 多人。据

民国版《政和县志》记载：该县西里之前洋村，“其妇

人或青年失偶，皆孀守终身，从未闻有再醮事”(民国《政

和县志》卷 20《礼俗》)。在罗源，清朝道光年间(1821～

1851 年)，大湖村女子叶雪娥到守善村未婚的亡夫家上

门守寡，被奉为“贞女”，为她而立的青石“贞洁牌坊”

至今尚存。福州曾有“搭台死节”残忍陋俗，如女子已

许配于人而未婚夫亡故，其父母兄弟搭高台，召集乡人，

逼迫该女子在台上上吊自尽，“盖藉以请旌建坊，自表

为礼教家也。”(《闽杂记》卷 7《搭台死节》)

清末民初，寡妇守节陋习开始受到冲击，改嫁事例

逐渐增多，但尚不普遍，且仍受世人歧视，旧礼俗套依

然流行。寡妇除非家境贫寒、生计维艰、三餐难度，或

受翁姑虐待、妯娌欺凌，实在无法立足，否则一般不会

重新嫁人。纵使要改嫁，往往也得为亡夫服丧 3 年后方

可。而选娶“二婚”女子者，大都是失偶的男子或无力

正常婚娶的人家。由是，其婚仪程式殊异于常，歧视之

处显而易见。

寡妇再醮多由原婆家尊长主嫁，经媒人说合，男方

一次性付给女子前夫之家少量聘金，择个吉日即便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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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宁，主嫁人要同承娶人立婚约，其婚约必须在村外

画押签名。在建宁，婚约得放在亭庙内书写。在光泽，

写婚书不能在家里，一般在祠堂破屋中，写过婚书的笔

要丢得远远的。在永定，男方不能将聘礼送到女方家里，

要在半路上成交。据说此类手续如置于家中办理，其家

风水会被再嫁者“煞气”所破。

迎娶寡妇常安排于夜晚悄悄进行，不能动用鼓乐，

以示羞于见人。改嫁女子不可坐花轿，只坐“黑轿”(以

黑布遮盖的轿子)；离家之际，不许走正门、大门，只能

取道偏门、后门。以此表示再醮与初婚有别，非大喜风

光之事。在龙岩，寡妇再嫁亦是秘密进行，约好日期后，

深夜只身到男家，以免族人阻拦、非难。

二婚者最惧前夫幽灵跟来滋事捣乱，因此不能在家

门口直接上轿，必须到途中、村外或媒人家再上轿，俗

信如此可免前夫鬼魂察觉而跟随至新夫家。为此，许多

地方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在龙岩，女的得留件衣裳在

原夫家。在泉州和大田，女的上轿前要将一双旧鞋留于

路旁。在闽清、清流、同安等地，女子着平素穿的衣服

离家，上轿时才换上新装，把换下的衣服扔掉。在惠安，

再嫁之日当晚，女子上轿前，须先备菜碗到亡夫坟头上

供、烧纸，谓之“辞灵”。有的人则择于途中的十字路

口进行“辞灵”，未亡人脚穿木屐，焚纸毕，在道旁梳

妆，之后，将木屐遗下，屐头朝向亡夫之家，旋将事先

备下的戽水桶提在手中上轿，跟着媒人到选娶的男家，

称为“坐戽桶轿”。在永春，“再醮者至中途，自肩舆

中出酒壶一、屐一双，掷之。别具酒筵祭于路，惧前夫

随往为祟也。”(民国《永春县志》卷 15《礼俗志》)在

光泽和崇安，女子非但不能在家门口上轿，甚至离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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